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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水佈雷權責與運用研究 
作者／鄭冠豪少校 

◆提要 

一、台灣四面環海屬於海島地勢，周邊海域大多可遂行佈雷作戰，運用水 

    中佈雷的方法，可彌補兵力之不足、改變戰場之環境及扭轉劣勢之不 

    利因素。 

二、依據敵情徵候，預判敵船團可能登陸之海灘，於作戰前佈設防禦性之 

    反登陸雷區，可阻止敵運用該灘頭登陸。 

三、陸軍佈雷能力僅限於灘際硬地區之戰防雷及殺傷雷設置，對淺水雷設 

    置或排除，目前無相關專業部隊及編裝，水雷佈設權責仍待商確。 

四、國際反雷組織成立後，對於水（地）雷採購、研發製造及輸出許可等 

    作業均有管制，採購獲得可能性不高，以自行研發淺水雷之方式，將 

    可降低武器獲得時之阻力。 

 

關鍵詞：水雷、淺水雷、淺水佈雷、防衛作戰、阻絕。 

 

壹、前言 

    任何海域只要有水雷出現的跡象，立刻成為指揮官的夢靨，儘可能不

讓自己的船隊闖進去。水雷佈放入水後，即相當於建立海上封鎖區，限制

了一片海域的活動，作戰時可運用它來控制或隔離敵登陸部隊，嚇阻與遲

滯敵人，以達到爭取時效的目的。 

    在台澎防衛作戰中，陸軍除了以火力實施反舟波射擊外，要靈活運用

阻絕方法與手段，設置各種障礙物，發揮其阻絕效果，以阻敵向我灘岸登

陸或向我港口、河口進犯；而台灣四面環海居海島地勢，周邊海域大多可

運用水中佈雷的方法遂行佈雷作戰，可彌補兵火力及阻絕之不足、改變戰

場環境及扭轉不利之劣勢。 

 

貳、淺水佈雷分類、定義、特性與限制 

 

一、定義： 

    以美軍為例，美國海軍在作戰中對佈雷區域的劃分，其戰場劃分的標

準(圖1)如下
1
：   

(一)淺水區：水深61公尺～12公尺。 

(二)甚淺水區：水深12公尺～3公尺。  

(三)拍岸浪區：水深3公尺～海水高潮線。  

(四)海灘區：海水高潮線～內陸30公尺。 
                                                 
註1李玉立，〈水雷在反登陸作戰運用之研究〉《海軍學術月刊》(台灣，台北市)，第 33 卷第 11 期，海軍 

司令部，民國 88 年 11 月 10 日，頁 37～45。 



2 

 

 

 

 

 

 

圖1：美軍反登陸作戰中戰場劃分的標準 

資料來源：筆者自行繪製 

 

「灘岸決勝」為台澎防衛作戰之指導，反登陸作戰為其主要項目之ㄧ，若

於反登陸作戰的阻絕實施水雷佈雷時，其雷區大多佈設於距岸灘不遠處，

在反登陸作戰時，陸軍負責低潮線下深度1.8公尺以上範圍之灘岸阻絕，設

置時以人為障礙物配合人員殺傷及防戰車地雷實施，尚無水雷運用之規劃

，若將水雷納入灘岸障礙物之種類，須先完成戰場劃分，以明確區分陸、

海軍之佈設及排除範圍與權責。 

    國軍各式水雷的性能不同，目前除中科院研發之萬2型淺水雷可佈放於

最淺2.5公尺之淺水外，大多數水雷的佈放深度均需超過5公尺屬甚淺水區

海域，因此可將淺水佈雷定義於水深2.5公尺-12公尺的區域，亦即為拍岸

浪區至甚淺水區之區域。 

劃分 海灘區 拍岸浪區 甚淺水區 淺水區 

水深 
海水高潮線～ 

內陸 30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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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深 12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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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型繫留水雷 

（感應淺水雷、遙

控淺水雷）及隱蔽

在反登陸障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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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度未超過低潮

線下 1.8 公尺之

障礙物設置，由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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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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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 

中型沉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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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留水雷、沉

底水雷（中、

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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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類： 

    在定義淺水佈雷前，首先要瞭解水雷的分類，在國軍「軍語詞典」中

對水雷之說明如下：【水雷】水中爆炸武器，通常佈放於水中，當艦船接近

至其威力範圍內，由於艦船磁場、艦船行動之音響或艦船直接觸及水雷，

引發其發火裝置而爆炸；水雷可依其在水中之位置區分為繫留雷、推升水

雷、沉底雷、機動雷、漂雷、昇降雷等(如圖2)。 
          

    

圖2  水雷運用位置示意圖 

資料來源：中科院萬象館，〈反登陸淺水雷相關限制因素及有待研改事項答覆說明〉，民 

國89年10月9日，頁6。 

 

    傳統上水雷均為碰觸引發，有機械式、化學式，也有利用雷殼上的觸

角在受到碰撞後導通電流而引炸。在新一代的水雷內有的裝了慣性引信，

一遇強烈的震動或水流擾動即可引炸，另有牽線到岸上，或用無線遙控引

發的控制水雷；如果裝上感應器，接收來自船隻的推進器與機械震動產生

的聲音，或感應來自船上鐵質材料產生的磁場變化，及船底周圍通過水流

引起的水壓升降變化的，就成為感應水雷。反登陸作戰佈放之水雷依其在

水中位置狀態，可主要為下列數種型式： 

(一)漂雷：係藉小浮體或機械之深度管制裝置，使水雷保持在水面下一定 

的深度，由於雷身不固定，僅靠本身浮力，或浮於水面、或維持一定深度

，是一種順著水流而漂浮的水雷，當碰觸到目標時即引爆火藥，炸毀目標

。這種水雷無法掌握其位置及準確的去向，因此易傷及無辜，依國際海牙

公約規定，超過一小時的漂雷是被禁止的。 

(二)繫留水雷：是將具有炸藥的雷殼懸浮於海中，以繫索連接於海底的雷   

錨，依據所要對付的目標位置，決定繫留索的長度，使水雷固定在一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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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及預定之深度。其優點在於可佈放至較遠的海域，在深水中使用，增

加水雷作戰的縱深及殺傷力，但缺點在於易被偵測及掃除。 

(三)沉雷：沉底水雷係依賴本身之重量佈放於海底，去除了繫留索的牽絆 

，裝藥量也可無限制的增加，其可能因泥沙沖埋而完全隱形，具有反制困

難之優點，惟沉底雷運用時須考量水深問題，否則可能因水深而影響其殺

傷力。 

    適合佈設於各區之水雷與障礙物種類如下： 

  1.淺水區：繫留水雷(觸發與感應）、沉底水雷(中、大型)。  

  2.甚淺水區：中型沉底水雷、大型淺水雷。 

  3.拍岸浪區：中型繫留水雷(感應淺水雷、遙控淺水雷)及隱蔽在反登陸

障礙中的防步兵和反坦克地雷。  

  4.海灘區：三角拒馬、鋼刺蝟、水泥障礙物、各種鐵絲網以及防人員與

戰車地雷。 

 

三、淺水佈雷特性： 

    淺水佈雷時，其主要對象以正規登陸之艦艇為主，非正規登陸之商、

機漁船為輔，於作戰前，依據敵情徵候，預判敵兩棲船團極可能登陸之海

灘，佈設防禦性之反登陸雷區，以阻止敵運用該灘頭登陸，有利我實施反

登陸攻擊，對其佈雷之特性概述如下： 

(一)具有預先嚇阻及警告作用。 

(二)可控制所望海域限敵通航。 

(三)一經佈設可保持長久效用。 

(四）可預先設定特定攻擊目標。 

(五)具自毀裝置自行排除容易。 

(六)可回收重複使用節省投資。 

 

四、淺水佈雷限制因素： 

    上述淺水佈雷具備之特性，雖可彌補火力間係及障礙物之不足，為其

佈設時，仍具有相關之限制，敘述如下： 

(一)天候、海象及水文環境因素限制佈雷之進行。 

(二)水雷整備前置時間長短可予敵採取反制措施。 

(三)雷區佈設適切與否影響佈雷作戰之成效甚鉅。 

(四)我軍反周波射擊之火力彈幕區影響佈雷效果。 

(五)我軍設置部隊之裝備與能力限制佈雷之成敗。 

(六)敵掃雷機具及能力影響我佈雷之種類與時間。 

 

參、淺水佈雷權責 

    目前有關淺水佈雷權責的律定，從「國軍聯合作戰要綱」、「海軍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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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綱」、「海軍水雷作戰教則」、「陸軍阻絕教範」中可獲知相關規範如下： 

 

一、「國軍聯合作戰要綱」第 205304 條聯合行動要則
2
： 

    海軍之行動：指導協助陸軍佈雷與設置水中障礙。陸軍之行動：協調

海軍佈雷及設置水中障礙地點，以妨害敵登陸行動。 

 

二、「海軍作戰要綱」第 60910 條「防禦性佈雷」
3
： 

    反登陸作戰應依陸上防衛作戰構想，適切選定雷區位置及佈設時機實

施佈雷，通常置重點於敵主力可能登陸之近岸海域，以妨害其登陸行動。 

 

三、「海軍水雷作戰教則」第 01010 條「權責」： 

(一)海軍司令部： 

    海軍司令部為海軍水雷作戰最高行政與指揮機構，運用其設置完整之

參謀群，輔佐建立制度、制定水雷作戰政策、策劃、指導水雷作戰之建軍

備戰，與發展各類準則，並督導教育訓練，及指揮海軍水雷部隊之作戰。 

(二)○○水雷艦隊之權責： 

  1.平時：依據司令部及艦隊指揮部水雷作戰策略與研究發展指導策訂水

雷作戰計畫。並經常實施正規、非正規(商、漁船徵租)水雷作戰訓練及對

有關戰術、戰法、戰具之研究，以達戰備之要求。 

  2.戰時：依令納編有關正規、非正規兵力成立水雷支隊，並依據水雷作

戰計畫遂行各項作戰。 

(三)海軍水雷作戰之行政編組除海軍司令部外，並包括艦指部、○○水雷 

    艦隊、掃雷隊、水中爆破隊等專業部隊，海軍佈雷作戰配合陸上作戰

時，通常受陸上作戰區指揮官之管制。就海軍現有編制及任務言，平時即

已針對民間商、漁船完成艤裝與組訓之徵集計畫，戰時依需要編組陸上作

業隊，組訓非專業人員，擔任沿海近岸佈雷，以彌補海軍佈雷兵力及裝備

之不足。 

 

四、「陸軍阻絕教範」第 5005 條「灘岸阻絕責任區分」
4
： 

    陸軍部隊遂行反登陸作戰時，應負責灘岸至低潮線下1.8公尺深處之障

礙物設置，深度超過低潮線下1.8公尺深之障礙物，則由海軍負責設置。(

如圖3) 

    陸軍佈雷能力目前僅限於灘際硬地區之戰防雷及殺傷雷設置，對淺水

佈雷設置之權責劃分尚無確定之權限，目前亦無相關專業部隊及編裝，水

雷佈設或排除時，其權責指揮歸屬問題如何劃分，目前仍待釐清。 

                                                 
註2 國防部，《國軍聯合作戰要綱》（台北市：國防部，民國 90 年 04 月 12 日），頁 67。 
註3 海軍司令部，《海軍作戰要綱》（台北市：海軍司令部，民國 80 年 06 月 20 日），頁 137-138。 
註4 陸軍司令部，《阻絕教範》（台北市：陸軍司令部，民國 92年 10 月 16 日），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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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陸軍灘岸阻絕場地的劃分標準 

資料來源：陸軍司令部，「阻絕教範」，民國92年10月16日，頁5-9。 

 

肆、防衛作戰淺水雷之運用  

一、波灣戰史引證： 

    在波灣戰爭期間，美國海軍陸戰隊的第四和第五遠征旅計畫進行登陸

突擊，但計畫未能付諸行動，直接原因是由於伊拉克採用了水雷戰。戰後

的分析說明，伊拉克雷場和科威特的海灘障礙，對美擬定的兩棲作戰確實

存在著巨大的威脅。當時，美國海軍準備在薩巴赫附近實施兩棲突擊，但

美國和英國的反水雷部隊認為需要40天的時間才能清理出一條登陸航道，

遠不能滿足儘快實施兩棲突擊的計畫要求，而將攻擊目標改至法伊拉卡島

，但隨著美國海軍「的黎波里」號兩棲攻擊艦和「普林斯頓」號巡洋艦的

觸雷，對作戰計畫產生了巨大的影響，最後迫使美國放棄兩棲突擊計畫。 

    由上述分析可很明確地看出在甚淺水區與拍岸浪區等淺水海域，將來

犯敵方登陸部隊與其登陸裝備全部阻絕，然在此等淺水海域絕大部分有賴

水雷之佈放，使敵方放棄登陸，方可達到預期的成果。因此，反登陸水雷

作戰，以甚淺水區及拍岸浪區最為關鍵，敵方登陸部隊在此兩區的行動是

最為遲緩和最艱難的，此時最容易遭受我方岸上堅固工事之火力襲擊，如

再加上水中的雷陣，敵方的登陸成功幾乎要付出很大的代價的，若敵方想

在兩棲登陸的成功，首要消滅淺水區之雷陣，特別是甚淺水區和拍岸浪區

的水雷與障礙物。而我方則想盡辦法消滅敵方之兩棲登陸部隊於灘頭，那

就要靠淺水區、甚淺水區及拍岸浪區的雷陣，故慎選水雷善用戰術與保護

水雷避免破壞，是件嚴苛的挑戰性工作。 

 

二、共軍登陸戰法： 

    共軍聯合登陸部隊編成乃是依據作戰任務、敵防禦性質、兵力、戰場

環境及容量等因素而定，通常以能形成較大整體優勢為主，依「綜合投送

、聯合破障、重點突破、整體抗反」的戰法，由步兵師與相應的海軍兵力

沙 岸 

高 潮 線 低 潮 線

阻絕設置底線 ( 陸軍 ) 

水際灘際 岸際 

沙
岸 

高
潮
線 

低
潮
線 

阻絕設置底線 ( 陸軍 ) 

水際
灘際 

岸際 

灘岸地區

1.8m 

灘岸地區 

1.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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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軍支援兵力組成聯合登陸兵團，共同遂行作戰任務，編組聯合登陸兵

團的作戰力量由三個部份組成。 

(一)加強的登陸兵師：登陸兵師可以是海軍陸戰隊師，或是經過登陸作戰  

訓練的步兵師，其可能得到配屬兵力(含陸戰坦克1-2個營，水陸坦克1-3個

營，水陸裝甲輸送車40-80輛，壓制砲兵6-12個營，地爆工兵6-12個連，及

其他砲兵、反裝甲、防空、防化等部隊)。 

(二)海軍兵力(含地方運輸力量)編成的登陸編隊：包括海軍作戰掩護兵力    

、海(陸)軍及地方運輸兵力，以及勤務保障兵力，其可能編成兵力為驅逐

艦2-4艘，護衛艦3-6艘，登陸艦6-18艘，掃雷艦4-6艘，獵潛艇6-18艘，登

陸艇60-160艘，護衛艇12-24艘，掃雷艇4-8艘，及必要的勤務船艦、設備

等。 

(三)直接支援戰鬥的其他軍兵種與保障部隊：包括空、海軍航空兵，陸軍

航空兵、戰術空降兵等部隊。 

    在實施登陸作戰前，其通常依據「先破後登、邊破邊登、先登後破」

之戰術指導，靈活運用破障手段，按灘岸障礙物情況和戰術需要，依障礙

作用距離由軍種編隊逐次投入，於部隊進入展開線後，在航空兵火力掩護

下，首先由海軍的掃雷隊，清除火力艦船航道上的水雷障礙，保障火力艦

船之占領位置，爾後在火力艦船掩護下，掃清登陸海域內2米等深線之外的

水雷障礙，再以海軍火箭深彈攻擊、航空兵燃料空氣彈突擊等方法，破壞2

米等深線以內的爆炸性障礙物，為陸軍水際灘頭破障創造條件；最後由陸

軍破障分隊在火力船艦掩護下，運用遙控爆破艇，人工爆破艇、艇載火箭

爆破器及新型破障器材與人工破障手段相結合，根據障礙設置情況和灘岸

地形條件，由水向岸，在水際、灘頭障礙分段同時展開或逐段開闢破障作

業，清除灘岸障礙物，以供其後續部隊之登陸。 

 

三、淺水佈雷運用時機： 

    本島防衛作戰為聯合作戰型態，平時即應考量軍種作戰特性，制定周

詳之作戰計畫，並與海軍建立密切協調機制，戰時方能依作戰計畫，有效

遂行佈雷作戰，增加灘岸防禦縱深。 

    淺水雷運用屬灘岸阻絕延伸縱深之一環，佈設時機可依戰備狀況提昇

，由作戰區依戰況發展配合灘岸阻絕系統同時實施佈設作業，以垂直灘頭

之正面為進入方向，考量雷區之正面與縱深，充份與地區守備部隊取得協

調，在我砲火掌控下，使敵無法從事掃雷作業。 

    水雷佈放攻擊目標為直接搶灘之登陸艦船、舟艇及兩棲登陸舟車等。

其運用時機如下： 

(一)攻擊目標為直接搶灘之登陸艦船、舟艇及兩棲登陸舟車時，可實施水

雷佈放。 

(二)作戰區依戰況發展，配合灘岸阻絕規劃同時實施佈設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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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雷區設置能充份與地區守備部隊取得協調，在我砲火掌控與配合下，

使敵無法從事掃雷作業。 

(四)反登陸佈雷有效殺傷程度威脅率需達20％以上時。 

(五)依戰備狀況提昇時，由佈雷專業部隊迅速完成設置。 

 

伍、淺水佈雷能量探討 

一、人員作業時間： 

    低潮線1.8公尺以下至水深10公尺處之水域為淺水雷適宜之佈設範圍(

以中科院研發之淺水雷為考量依據)，參考本島海灘水文資料，可供正規登

陸海灘計22處，總長度約為92.5公里，依中科院「淺水雷運用報告」佈雷

量及佈放時間計算，以正面1公里，縱深1公里，威脅率90%佈雷，需要3雷

列，雷距37公尺，每座雷區佈雷量為81枚，若以通用登陸艦(LCU)佈放人員

5人，單艇作業時間(航行、裝載)約需3.5小時(如表一，實際作業時間將依

載具種類、數量而異)；若於正規登陸海灘全面佈設淺水雷，如不考慮水雷

陸上運輸及整備時間，需佈設時間323.75小時，淺水雷數量約74925枚，預

判敵軍對我實施登陸作戰前，必定挾強大的海、空優勢，對我發起攻擊，

因此在這時佈放水雷，作業耗費人時，水雷需求量大，不符經濟、快速與

有效原則。 

 

表1：淺水雷佈設需求時間表 

正面 縱深 

單艇作業時間

（小時）/（人

力） 

3 艇作業時間

（小時）/（人

力） 

6 艇作業時間

（小時）及人

力 

水 雷 量

（枚）

1000 1000 3.5/（5） 1.2/（15） 0.6/（30） 81 

2000 1000 7/5 2.3/（15） 1.2/（30） 162 

3000 1000 10.5/5 3.5/（15） 1.8/（30） 243 

4000 1000 14/5 7/（15） 3.5/（30） 324 

資料來源：中科院萬象館，〈反登陸淺水雷相關限制因素及有待研改事項答覆說明〉，民 

國89年10月9日，頁6。 

 

二、裝備器材需求： 

    就裝備需求而言，反登陸淺水雷佈設深度在2.5至10公尺之淺水，可於

淺水區域佈放水雷之海軍制式船艦，目前僅有海軍的LCM、LCU等船隻(且易

受浪3-4級之限制)或者用輕型船及漁船，加裝水雷佈放裝備充任佈雷艇(平

底船)實施佈放工作，不足以支援台灣近岸淺水雷佈設作業，然而淺水雷所

需佈放船隻及附屬裝備相當多，以工兵現有編裝及裝備而言，各式裝備不

能有效支援水雷佈設作業。 

    就雷材需求而言，若於紅色海灘佈設淺水雷，所需數量約為75000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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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每枚單價約25萬元，預估淺水雷量產所需經費概約190億元，若加上淺水

雷佈放載具研發、淺水雷研改、教育訓練、整體後勤、準則發展等相關配

套規劃所需之經費及後續操維成本，初步估計至少概需200億元以上經費需

求。 

 

三、技術編裝建置： 

    由於水雷不斷的發展，種類繁多且各有其特點，因此在選擇水雷時，

除考慮其有效作用範圍、攻擊目標、適佈水深及佈放工具之外，各種反制

及反反制的設定均要注意。 

    陸軍無淺水雷佈放編裝及部隊，在建立水雷作業部隊之編組方面，除

了全盤考量部隊任務、敵情、敵可能行動、接近路線等因素外，亦須考量

其作業能力、裝備種類、數量等相關事項。水雷屬主要武器裝備，其運用

及發展須經過戰法研究、作需檢討、研發測試、編裝調整、教育訓練、整

體後勤、準則發展等一定程序之詳細規劃過程，除本身研發期程外，裝備

全壽期整體後勤支援規劃及相關作戰與後勤準則發展，整體配套規劃，須

審慎評估納入建制。 

    另外，為妨礙登陸前敵人的掃雷作業，在雷區內就必參雜各式各樣的

假水雷或不易掃除的水雷，以有效遲滯、迷惑敵軍，這使得雷區佈設位置

與密度不易掌握難以記錄，因此在建立水雷部隊的同時，亦須同時購置清

除水雷之裝備與進行人員之編組與訓練，以利雷區不用時或戰爭結束後，

得以迅速排除水雷，避免影響交通，肇生傷亡。 

    本島防衛作戰屬聯合作戰型態，若能於平時即考量軍種作戰特性，與

海軍建立密切協調機制，制定周詳之陸海聯合作戰計畫，在戰時就能依計

畫遂行聯合佈（排）雷作戰，有效增加灘岸防禦縱深，達成阻敵於水際之

作戰目標。 

 

四、研發生產能量： 

    中科院於民國89年完成淺水雷原型研發，所研發之淺水雷每枚造價為

新台幣298,175元，如實施量產其價格應有再降低之空間。 

    中科院之淺水雷生產能量一年約為400枚，本島正規登陸海灘佈雷所需

之數量，概估需區分10～15年期間逐年完成購置。目前該淺水雷尚無法完

全符合本軍作戰需求，須進行研改，較小的修改可在一年內完成，若需大

幅度修改(如雷殼重新設計)，可在兩年內完成，經測評合格後，再依本軍

運用規劃檢討量產。 

 

五、國際法約限制： 

    1906年至1913年間，國際法學會曾四次集會針對佈雷做出決議：「水雷

僅能做防守之用，且只能佈設在交戰國領海內，不能在公海佈雷，以免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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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中立國之艦船」。1907年《海牙公約》規定交戰國間佈放水雷時，應顧及

船泊航行的安全與和平，具體而言應採取以下之各種措施： 

(一)公告「危險區域」。 

(二)主動監視佈雷區域。 

(三)在佈雷區內實施領航制度，並且應使所佈設之水雷，在一定時期以後

，不會產生危害。 

    水雷佈設後，其佈放水域必須管制，防止船隻由此水域通過，若戰爭

提早結束，水雷解除備炸或引爆摧毀時間尚未到達，則此海域持續管制勢

必影響民生生計很大，如要實施排雷所需時間無法確定，且掃雷時引爆水

雷將波及海中生物，影響甚鉅，不可不慎。國際反雷組織成立後，國際間

對於水(地)雷採購、研發製造及輸出許可等作業均有管制，基此，水雷採

購可能性不高；若能採用(中科院)自行研發之淺水雷，將可降低武器獲得

時之阻力。 

 

陸、結論 

    運用淺水雷可達嚇阻敵軍，延伸防禦縱深目的，故戰時於正規登陸海

灘近岸水域(縱深約 300 至 500 公尺範圍)佈設淺水雷，可有效達成「殲敵

於水際」之目標，惟運用後須考量對我行動之危害與戰後水雷清除問題。 

    本軍爾後如需建構水雷作業能量，在建構淺水雷專業部隊同時，應先

與海軍建立密切協調機制，制定陸海聯合作戰計畫，完成水雷佈設權責及

範圍劃分，在戰時就能依計畫遂行聯合佈(排)雷作戰，同時於戰術、戰法

運用、準則發展、教育訓練及整體後勤等各方面，亦需建立專業能力，始

可有效發揮淺水雷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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